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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給付遲延 
怎樣才是遲延？ 

  
民法第229條 
 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 

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

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

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 

 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。 

民法第230條 
 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致未為給付者，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。 

  
依照給付約定與內容，分為「非定期行為」與「定期行為」： 
非定期行為 
 債務定有清償期，或雖未定有清償期，但經債權人催告履行時，就算

債務人遲延履行所為之給付，對債權人仍有利益，債權人得同時請求

給付與遲延損害賠償（e.g.甲出賣房屋予乙，但甲延遲交屋，如嗣後

甲再為給付，對乙仍有利益）。 
 定期行為 
 當事人不但就債務定有清償期，且以該期限履行作為契約之重要目

的，一旦債務人逾期未履行債務，對債權人已無利益，無論債務人嗣

後是否再為給付，對債權人而言已無任何意義。 
絕對定期行為 
 本條所稱「依契約之性質」係從客觀上觀察契約本身，即可認識

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到契約之目的（e.g.訂製民國111年國慶

慶祝牌坊）。 
相對定期行為  就該條所稱「當事人之意思表示」則是雖無法客觀上認識到債務履

行之期限利益，但契約當事人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，並對該期

間之重要性有所認識（契約目的之所在）（e.g.訂做結婚禮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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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係用於10月24日婚禮，必須於該日交付禮服）。 
由此可知，於此等定期行為，債務人須遵期履行債務始能達到契

約之目的。 
  

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民事判決 
 按民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所謂依契約之性質，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

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，係指就契約本身，自客觀上觀察，即可認識

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目的之情形而言，如定製慶祝國

慶牌坊是，又所謂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，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

達其契約之目的者，必須契約當事人間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，並

對此期間之重要（契約之目的所在）有所認識，如定製手工藝品一

套並告以係為本月五日出國贈送親友之用，必須於本月四日交付是

（本院六十四年台再字第一七七號判例意旨）；又本條之規定，固

於相對定期行為亦有適用，惟相對定期行為之成立，以當事人間就

履行期之特別重要成立合意為要件（本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八四○

號判例意旨），否則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，他方如欲解除契約，

依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，必須踐行定相當期限催告之程序。 
  

債權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
 非定期行為 

  
民法第231條 
 債務人遲延者，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。 
 前項債務人，在遲延中，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，亦應負責。但

債務人證明縱不遲延給付，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此限。 
  

 債務人未於清償期為給付，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，但不代表債務人可

以免除原定給付之義務，因為給付尚未陷於不能，債權人仍得向債務

人請求原定給付，至於請求遲延損害賠償則屬另一回事。§231Ⅰ即

屬債權人對債務人之遲延損害賠償請求權。由此可知，§231Ⅰ遲延

損害賠償與原定給付乃併存關係，非如§226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

為替補損害賠償（替代關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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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e.g.甲出賣A屋予乙，但甲未按約定時間交屋，乙除得繼續請求甲

交屋外，因無法入住而須暫住旅館之費用，即屬遲延損害而得請求賠

償。） 
 定期行為 

  
民法第232條 
 遲延後之給付，於債權人無利益者，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，並得請求

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。 
  

 在「定期行為」情況下，期限對於債權人之履行利益特別重要，只要

過了這個期限，債務人之給付對債權人而言已無意義。此時，不應強

迫債權人受領原定給付，故§232規定，債權人不但可以拒絕受領原

定給付，還可以請求賠償「不履行而生之損害」，即替補損害賠

償。 

債務人仍有給付義務，且提升為不可抗力責任（§231Ⅱ） 
 在大多數之契約，債務人之責任標準乃負過失責任，對於事變（通常事

變、不可抗力）所生之風險，無須負債務不履行責任。但債務人有給付

遲延之情形，法律上特別加重其責任標準，負不可抗力之責任（§231
Ⅱ），可謂是最重的責任標準，由債務人承擔遲延中所生之風險。換言

之，債務人一方面須負遲延賠償責任（§231Ⅰ），另一方面對於原

定給付之履行注意義務標準拉高至不可抗力責任。由此可知，§231
Ⅱ為債務人歸責事由之特別規定。 

 如前所述，於遲延中，債務人負不可抗力責任，如果真的不幸因通常事

變或不可抗力發生給付不能（標的物滅失），縱無過失，仍屬「可歸

責」於債務人之事由，債務人亦應負責，且此時是負替補損害賠償責

任，因為此時已屬給付不能。此與§226給付不能之替補損害賠償責任

具有相同意義（e.g.甲出賣A車予乙，甲未在約定時間交付A車於乙，其

後A車遭不明人士竊取而消失無蹤，甲除須就遭竊前之遲延損害依

§231Ⅰ負責外，尚須就A車給付不能負替補損害賠償責任）。 
 雖然給付遲延之債務人負不可抗力責任，固然嚴重，但並非因此發生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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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？（30分） （110年高考地政民法第1題） 
甲在民國85年1月1日發現A地荒廢已久，四周無人，決定在此生活，靠著

蒐集廢棄之建材，建成了一棟可遮風避雨的B屋。其後甲居住於此，甲於

105年2月1日死亡，其繼承人為女兒乙。A地之所有人（亦為登記名義

人）丙在107年初始發現自己的土地被他人蓋了房子，於同年3月1日向乙

起訴請求拆屋還地。乙抗辯其已在107年2月1日向地政機關提出時效取得

地上權之登記申請，故已時效取得A地之地上權。問：乙之主張是否有理

由？（20分） （108年地特地政民法第2題） 
 

二、動產之物權變動 
依法律行為變動動產物權 

生效要件：交付 
  

民法第761條 
 動產物權之讓與，非將動產交付，不生效力。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

者，於讓與合意時，即生效力。 
 讓與動產物權，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，讓與人與受讓人間，得

訂立契約，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，以代交付。 

 讓與動產物權，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，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

返還請求權，讓與於受讓人，以代交付。 
  

交付之內涵與種類 
 交付係動產物權變動之公示方法，此為動產物權移轉變動之生效要

件，而非成立要件，是當事人間除須有讓與物權之意思表示（物權

契約）外，尚須與交付結合始可，單純交付不會發生物權移轉變

動，例如出租人將租賃物交付予承租人，承租人不因此取得該物所

有權。 
現實交付（§761Ⅰ本文） 
 讓與人放棄其對動產之支配管領力，並為受讓人建立對動產之事實

上支配管領力。此種方式為最基本之交付類型。又交付不一定由讓

與人親自為之，尚可利用輔助占有人或占有媒介人為之。 

  
 

高點文化publish.get.com.tw 
版權所有•翻印必究 



第3編 第1章 物權變動 
    

25-19 

 （e.g.甲從乙之網路賣場購買某牌泡麵，甲乙基於讓與合意，乙將

該泡麵寄出（放棄占有），而由甲領取包裹（建立占有）後，即生

移轉泡麵所有權之效力。） 
簡易交付（§761Ⅰ但） 
 受讓人因某些原因，對該動產本即有事實上支配管領力，讓與當事

人間無再另行交付之必要。故只須雙方當事人有讓與物權之合意，

即生移轉動產物權之效力。學理上有稱「無形交付」。 
 （e.g.甲將A手機借乙使用，乙占有中。其後，乙對A手機之性能頗

為滿意，甲乙即成立買賣契約並合意讓與A手機之所有權，此時，

即生移轉A手機所有權之效力。） 
占有改定（§761Ⅱ） 
 交付，固然以使受讓人直接占有為原則。然讓與當事人亦可透過另

訂契約（占有媒介契約）的方式，改變當事人間之占有關係，由

讓與人照舊地直接占有，使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之地位，以代

交付。 
 故於雙方當事人為讓與物權之合意時，即生移轉動產物權之效力。

須強調的是，在此必須有「訂立占有媒介契約」之合意（交付要

件）及「讓與物權」之合意（讓與合意要件），始生移轉動產物權

之效力。理論上，此二合意雖不相同，通說認為，除當事人另有特

約外，訂立占有媒介契約之合意，應可推定當事人亦有讓與物權之

合意，即實際上常以一個意思表示為之。20 

 
20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：「按占有之移轉，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，並
準用民法第761條之規定，同法第946條定有明文。亦即移轉占有之方法，除現實交付外，
尚包括簡易交付、占有改定、指示交付等之觀念交付在內，且於共同占有不動產之一方，

將該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方之情形，亦應有其適用。又占有移轉之合意與其原因債權行為

之合意於概念上固有不同，然依日常生活經驗，不動產讓與人於讓與權利之同時，與受讓

人間類皆兼有移轉占有之意思合致。故在受讓人與讓與人共同占有不動產之情形，除讓與

人能證明於讓與權利時，另有讓與占有之約定或其他特殊情形外，即得推認讓受雙方具有

將共同占有以簡易交付方式，移轉為單獨占有之意思表示合致，並生占有移轉（交付）之

效力，而無另為現實交付之必要。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，認定系爭車位原為兩造公同共有

之合夥財產，於合夥關係存續期間雖由兩造輪流使用而共同占有，然於調解成立作成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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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e.g.甲向乙購買A手機，乙雖欲將A手機售予甲，惟乙仍須使用一

段時間，於是乙與甲訂立使用借貸契約，由乙繼續直接占有A手

機，甲則成為A手機之間接占有人。於甲乙有讓與A手機所有權之

合意時，即生移轉A手機所有權之效力。此時，乙由「直接占有之

所有權人」變為「直接占有之借用人」；甲由「非占有之人」變為

「間接占有之所有權人（兼貸與人）」。） 
  

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62號民事判決 
 動產物權之讓與，非將動產交付，不生效力，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

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而以占有改定之方式代替現實交付，使受讓

人取得動產物權，必須讓與人與受讓人訂立足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

接占有之契約，始足當之。如僅單純約定讓與人為受讓人占有，並

無間接占有之法律關係存在，尚不成立占有改定，其受讓人即不能

因此取得動產物權。21 
  

指示交付（§761Ⅲ） 
 讓與當事人所欲讓與之動產為第三人占有中。若須待第三人將該物

返還於讓與人，再由讓與人交付於受讓人，則太過麻煩，增加交易

成本。故此種類型之交付，係指讓與人得將其對第三人之返還請

求權，讓與於受讓人，以代交付。 
 （e.g.甲將A車借給乙占有使用中，其後甲將A車出賣予丙，並將甲

對乙的借用物返還請求權依§294讓與丙，以代交付。此時，丙非

但取得此項返還請求權，更取得A車之所有權。） 

 
人將系爭房地（含系爭車位）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合意時，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準用第
761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系爭車位即發生簡易交付之效力，改由被上訴人單獨占有，並於
108年2月27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，將原登記於上訴人名下之系爭房地移轉至被上訴人名
下，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車位之共有所有權應有部分及單獨占有，上訴人無權再占有系爭

車位等情，另說明備位請求無庸審論，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」 
21 另參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64號民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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